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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4年 5 月 21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

地    點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主   席：  
蕭秘書長鉉鐘 

紀  錄：劉慧玲 
簡副處長進興 

壹、主席宣佈開會 
貳、主席報告 

參、討論提案 

第一案(1140521-01案_第 63 分會明潭發電廠) 

案由：建請大處協助協調電力調度處，勿要任意縮短已核准之電廠

年度內/外部檢修、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檢查及其他核心設備

特別檢修工期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水力抽蓄機組為穩定電網與儲能的重要設施，隨著再生能源大幅

併網，抽蓄機組越趨重要，這些機組使用迄今已三十餘年，許多

關鍵零組件已進入高失效率的「浴缸曲線」末段，為確保供電穩

定與緊急支援功能，抽蓄機組的定期保養與檢修工作更顯重要，

應全面落實維護機制，以延長設備壽命並降低突發風險。 

二、內/外檢及特別檢修的 SOP，皆由保養人員多方會同討論、審慎評

估各檢查及整修的部位，才能研擬出對機組及作業人員皆安全的

工作流程，但近年來所有檢修工作，不斷被要求精進、縮短時程，

不僅工時遭壓縮，更常將多項檢修工作集中於同一工期進行，致

使每日須執行多種不同作業，加重人力負擔、保養人員人數不足、

疲於奔命，不僅影響作業品質，也大幅增加工安風險。 

三、近年來，台電面臨大退休潮，雖已規畫人力接替方案，但受限於

新進人員較多需長時間培訓，仍難以即時承接資深人員的經驗與

技術傳承，在人力不足與工期緊縮的壓力下，若經驗不足的人員

被迫上陣，不僅增加操作風險，造成機組運轉韌性降低、事故及

機組受損機率升高，在時間被壓縮的狀況下，更容易提高工安的

隱憂，實在令人憂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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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： 

發電處說明： 

考量各廠機組漸趨老化以及人力經驗不足等問題，本處於 113 年召集

各水力電廠及修護處重新修訂大修標準工期，並依此作為後續訂定

大修的基準，特別檢修依實際需要核定工期，在電力系統有餘裕情況

下盡量依電廠所提報工期來執行，如遇電力系統緊澀狀況，本處以

不影響大/檢修要徑為前提下，盡力與電廠及電力修護處協調，並推動

大修/檢修主要工作與附屬配合工作並行，以確保電廠有限時間內執行

各項設備設施維護作業，同時也能因應電力系統需求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下次會議邀請電力調度處與會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第二案(1140521-02案_第 55 分會曾文發電廠) 

案由：本廠與石門電廠皆為承攬電廠，兩廠皆為公司與水利署訂定

維護營運承攬契約之事實，惟自 114 年起，兩廠之承攬契約皆

新增訂定違反契約內容罰額條款，若本廠及石門電廠(乙方)

違反合約規定者須罰款賠償之情事，惟合約為公司(乙方)與

水利署分署(甲方)所訂契約，執行契約情形為員工執行主管

下達指令之工作，員工若執行不力或犯錯亦應以【本公司從業

人員安全衛生規定懲處要點】規定對員工究責，依法行政，

相關罰款應由公司(乙方)承擔非由員工負擔。 

辦理情形： 

發電處說明： 

翡翠、石門與曾文三座電廠承攬契約內容新增訂定違反契約內容罰款

部分，由於電廠人員隸屬本公司，執行承攬契約規定之工作屬於員工

執行職務之範圍，若有執行不力或犯錯情事，應依本公司相關規定

究責，至承攬契約內所規定之罰款則由公司承擔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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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(1140521-03案_第 15 分會大甲溪發電廠) 

案由：建請恢復（增撥）本廠電氣組儀控課副領班職位，以維護本廠

同仁現場工作安全，並使本廠機組運轉及維護工作順利進行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大甲溪電廠電氣組儀控課設有正副領班，原領班調到運轉組後，

由副領班替補領班職位。副領班因無適當人選空缺 10 多年。 

二、本廠轄下 22 部機組，轄區幅員遼闊達 100 公里，現今本廠機組為

應付夜尖峰，經常應調度需求立即配合全線啟動，倘使中間分廠

若有機組臨時有狀況，將造成是全線機組無法滿載，然而故障的

問題點，往往須先由儀控人員釐清，爰此為配合日常調度需求及

事故時緊急應變，又為兼顧現場工作安全實需增加副領班之

必要性。 

三、本廠有 22 部機組，其中 11 部裝機達 50~100 年，就算用再好的控

制器仍然有其他的弱點，較新的 11 部已裝機 10~20 年，正進入零

件衰退期，保養需求已達高峰期，且電氣組上游工作由電一課負

責及下游工作由電二課負責，儀控課負責全流域設備保養工作，

致現場工作班需要分兩班才能配合定檢工作。 

辦法：經理了解此狀況後，兩年前從電一課調動一位 14 等同仁來分擔

相應工作，但因工安領班加給已無員額，建請增設撥員處理，以

維現場人員工作安全。 

辦理情形： 

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 本公司各單位領班、副領班可設數係採總量管制，惟為提升領班、

副領班運用效能，本公司於 112年 8月 14日函文建立領班、副領

班名額統籌運用機制，未派任之空缺名額，將回歸全公司統籌運

用，並視回收情形，另行通知各單位辦理名額增撥相關事宜。 

二、 查大甲溪電廠近年均未提報領班、副領班增設需求，惟如電廠因

業務需要，得按程序提報申請，本處將依期程送人力資源處辦理

名額增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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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資源處說明： 

自 112 年起，本處於各年底調查各系統(單位)領班、副領班未派任之

空缺名額，並回歸本公司統籌運用；且經彙整各系統(單位)之業務

需求，積極向上級機關爭取名額之增設。倘單位或轄屬單位因業務

增加等因素有增設需求，得依程序陳請主管處核後(無主管處者逕送)

送本處辦理增撥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請各廠依業務需求提報送發電處申請。本案結案。 

 

第四案(1140521-04案_第 13 分會大觀發電廠) 

案由：本廠係為台灣唯二重要抽蓄水力電廠之一且為關鍵基礎設施

場域，所肩負之任務為重中之重，且近年為因應再生能源之

電力系統調度、日月潭水庫抽泥增加蓄水量計畫及配合政府

關鍵基礎設施場域相關設備需求導致工作量遽增，然均未適時

調整組織架構，組織設置仍維持民國 84 年之架構，為利穩定

供電之要務，敬請准予調整現行組織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因政府大力推廣再生能源(太陽光電、風力發電等)及相關設備

增建，使得抽蓄電廠調度不得不配合再生能源特性而進行調整；

抽蓄電廠早期為日間發電、夜間抽水(1 抽 1 發)，近年則需配合再

生能源特性已調整為 2 抽 2 發(甚至 3 抽 3 發)，抽蓄機組起停頻

率為早期的 2倍甚至以上，使得相關設備維護檢修頻度急速縮短，

目前 GIS 設備平均操作次數約為 1,200 次/年，每 2,000 次需進行

開蓋內檢作業，依 IEC62271-100 M2 Class 之機械操作耐久性試驗

標準，累積操作次數達 10,000 次需進行設備更新)。 

二、前述之 GIS 設備，一般使用年限約為 30 年(平均開蓋內檢作業操

作次數約為 5 次)，但為配合再生能源特性應用於抽蓄機組之 GIS

設備使用年限急速縮減約為 8.3 年(10,000/1,200≒8.3)，本廠抽蓄

機組開關場已建置約 40 年，抽蓄機組使用之 4 組 GCB 於 11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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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陸續更新完成，截至 114 年 4 月累積操作次數將達 3,600 次，

且本廠 GIS 設備非只有 GCB 高頻度操作，DS、ES 亦為高頻度操

作設備。 

三、為改善前述抽蓄機組 GIS 高頻度操作壽命急速縮減問題，新開關

場改建案目前著手進行中，新開關場之抽蓄機組 GIS 將增設為雙

檔位併聯之配置；既有開關場共 11 檔位(抽蓄機組*4+輸電線路

*4+變壓器*2+連絡斷路器*1)，新設開關場將有 17 檔位(抽蓄機組

*8+輸電線路*4+變壓器*3+連絡斷路器*1+備用檔位*1)，故日後保

養維護工作範圍亦隨之擴大。 

四、又應抽蓄 1、4 號機組 Pony Motor(啟動電動機)停產問題，本廠將

比照友廠新增設 SFC(靜態變頻器)設備 2 套(含附屬開關及諧波抑

制設備等)增加抽蓄機組備援運轉啟動模式。 

五、本廠抽蓄機組大修種類區分為 2 種，分別為發電機大修(約每 5 年)

及水輪機大修(約每 8 年)，大修頻度比友廠多 1 倍(114 年抽蓄 2

號機進行發電機大修，116 年該機組將再進行水輪機大修)。 

六、日月潭因泥沙淤積與日俱增，為改善前述問題並增加蓄水量，增

設抽泥船變電設備加壓站 2 座。 

七、配合政府關鍵基礎場域設施政策，依駐廠保警單位需求增設廠區

及日月潭電子圍籬(含人臉及車牌辨識)及後續無人機干擾等設備。 

八、基於綜上所述之設備增設及後續維護檢修量大增之需求，本廠電

氣組目前現有維護人力需兼顧大觀二廠抽蓄機組、一廠慣常機組

及其他非廠區內之設備(如日月潭變電設備加壓站及單身宿舍大

樓 B1 之大型電氣設備)，人力編制已嚴重不足，故提案電氣組組

織調整計畫。 

辦法：建請新增並調整現有組織，比照明潭電廠之電氣組組織進行調

整；大觀一廠為慣常機組，二廠為抽蓄機組，以機組型式進行分

類，新增慣常電氣課，既有電氣課更名為抽蓄電氣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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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既有組織:                   2.建議組織調整架構: 

檢陳：附件 1。 
辦理情形： 

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 明潭電廠自 113 年南岸小水力全數投入營運後，目前連同抽蓄、
慣常共有 13 處廠址 26 部機組，幅員遼闊且機組形式多元，故增

設組織以因應新機組所增加的維護保養工作；而大觀電廠轄有 2

座分廠共計 9 部機組，並無新增發電設備，應暫無調整組織之必
要，建議待 120 年開關場更新改建完竣時，再依營運狀況研議是

否調整組織。 

二、 至大觀電廠電氣組人力不足部分，查該組現有 24人(2名實習員、
2名工作訓練未計入)，且有部分退休或辭職人力因公司整體招考

作業時程緣故尚未到位，惟如加計退休、辭職及發電處增撥人力，

預計 114 年底人數可達 28 人，115 年底人數可達 32 人，應能因
應電廠既有設備日趨老化、操作頻率增加導致維護周期縮短等業

務需求。若短期維護工作無法支應，將採友廠支援、修護處協助

因應。 
本次會議決議：請發電處與大觀電廠就目前工作量、未來相關設備

更新後業務發展所涉之人力配置及組織進行討論，

本案繼續追蹤。 
肆、散會 
 

備註：下次水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地點為第 6分會(桂山發電廠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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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1.大觀機組發電量 VS 明潭機組發電量(提供參考)： 

大觀機組: 

大觀二廠(抽蓄機組) 大觀一廠(慣常機組) 

250MW*4=1000MW 22MW*5=110MW 

總發電量=1000+110=1110MW 

 

明潭機組(不含小水力機組): 

明潭機組(抽蓄) 鉅工機組(慣

常) 

水里機組(慣

常) 

北山機組(慣

常) 

濁水機組(慣

常) 

267MW*6 21.75*2 12.75*1 4.32*1 3.607*1 

1602MW 43.5+12.75+4.32+3.607=64.177 

總發電量=1602+64.177=1666.177M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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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大觀電氣組人力 VS 明潭電氣組人力(提供參考)： 

大觀電氣組人力: 

電氣課 儀器課 電算課 

派用 4 人 派用 4 人 派用 3 人 

雇用 8 人 雇用 3 人 雇用 1 人 

總數=4+8=12 人 總數=4+3=7 人 總數=3+1=4 人 

總人數=12+7+4=23 人 

 

明潭電氣組人力(不含電務課): 

抽蓄電氣課 慣常電氣課 儀控課 電算課 

派用 6 人 派用 4 人 派用 5 人 派用 5 人 

雇用 13 人 雇用 9 人 雇用 4 人 雇用 3 人 

總數=6+13=19 人 總數=4+9=13 人 總數=5+4=9 人 總數=5+3=8 人 

總人數=19+13+9+8=49 人 

 

 


